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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淮 安 市 财 政 局

淮发改办〔2024〕66 号

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淮安市基本
公共服务实施标准（2024 年版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 年版）》和《江

苏省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（2023 年版）》，市发改委会同市财

政局等部门制定了《淮安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（2024 年版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淮安标准 2024》）。经市政府同意，市相关部门确

认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并就强化标准实施管理、

切实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提出以下要求。

一、严格界定范围。各地要加强《淮安标准 2024》和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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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事工作的统筹衔接，进一步细化充实辖区内相关服务标准和服

务流程，坚决兜住兜牢民生底线，确保严格遵照执行、不折不扣

落实，确保全覆盖、无遗漏。凡服务对象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

等超出《淮安标准 2024》范围的，要认真开展事前论证和风险

评估，确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，符合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

并控制在财政可承受范围内。为推动市域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

等化，各县（区）在全面落实好《淮安标准 2024》的前提下，

原则上不再单独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。

二、落实支出责任。属于省级事权的，要及时提请省级相关

部门安排经费；属于市、县级事权的，原则上按事权范围分别安

排经费，相关收支缺口除部分资本性支出可通过依法发行地方政

府债券等方式安排外，主要通过上级政府给予的一般性转移支付

弥补；属于省、市、县级共同事权的，实行省、市、县三级按比

例分档差别化分担，按照江苏省《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

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》及医疗、教育、文体等领

域具体改革方案执行，并保持基本稳定。对确定的基本公共服务

项目和标准，要及时、完整、规范、合理编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

预算，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资金的及时下达和拨付，推动建立可持

续的投入保障长效机制并平稳运行。

三、加强能力保障。各地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，强

化供给能力建设，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。要合理规划建设各类基

本公共服务设施，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，不断提高基本公

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。要按照确定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标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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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相关经费足额拨付到位，配齐相关服务人员，保障服务机构的

有效运转，鼓励将适合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事

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。要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，完

善人才激励政策，着力培养一支数量充足、结构合理、素质优良

的基本公共服务人才队伍。

四、推进公开共享。各地要充分利用政府公报、政府网站、

新媒体平台等，及时公开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，畅通意见建议

反馈渠道，方便群众获取信息、参与标准监督实施、维护自身权

益。要委托第三方开展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满意度调查，加强基本

公共服务标准实施效果反馈，及时妥善回应社会关切，自觉接受

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五、强化监测评估。各地要将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作为民

生保障的重点任务，开展基本公共服务达标行动，尽力而为、量

力而行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。各县（区）发

改、财政部门要牵头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统筹做好基本公共

服务标准落实工作，组织实施情况的联合检查和效果评估，加强

实施监测预警，重大情况及时报告。

附件：淮安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（2024 年版）

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淮安市财政局

2024 年 6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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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

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4 日印发


